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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转让暨控制权拟发生

变更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24 年 5 月 21 日，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上市公司”或“华铁应急”）控股股东胡丹锋及其一致行动人

浙江华铁恒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铁恒升”）、浙江华铁大黄

蜂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黄蜂控股”）、公司股东黄建新与海南

海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产投”）签署《海南海控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与胡丹锋、浙江华铁恒升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铁大黄蜂

控股有限公司、黄建新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胡丹锋、华铁恒升、大黄蜂控股、黄建新以 7.258 元/股的价格向海

控产投协议转让上市公司合计 275,134,136 股股份（以下简称“目标股

份”），占上市公司截至 2024 年 5 月 20 日总股本的 14.01%，总价款为

1,996,923,559元。（以上合称“本次股份转让”） 

 上述协议转让完成后，海控产投将持有上市公司 14.01%的股份，成为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海南省国资委”）将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海控产投实施本次

交易是基于对公司现有业务、所处行业及其发展前景的看好，后续将发

挥集团资金、信用及资源等优势，全面助力公司战略发展，努力打造全

球头部设备运营商。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海南省国资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确认，上述需审批或确认的事项均通

过之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协议转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让过户相关手续，本次股份转让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项，公司将按照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2024 年 5 月 21 日，胡丹锋、华铁恒升、大黄蜂控股及黄建新与海控产投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 7.258 元/股的价格转让持有的华铁应急非限售流通股

份合计 275,134,1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01%，总价款为 1,996,923,559元。 

本次权益变动前，胡丹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35,890,704 股股份，并通过大

黄蜂控股间接控制公司 175,000,000 股股份，华铁恒升间接控制公司 27,440,000

股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438,330,70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2.31%。 

本次权益变动后，胡丹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76,918,028 股股份，比例降至

9.01%。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后，海控产投和华铁应急相关股东的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交易前持

股（股） 

交易前持

股比例

（%） 

本次转/受让

股份数

（股） 

交易后控

制的股份

数（股） 

交易后

控制的

股份比

例

（%） 

海南海控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0 0 275,134,136 275,134,136 14.01% 

胡丹锋 235,890,704 12.01% -58,972,676 176,918,028 9.01% 

浙江华铁恒升科技有

限公司 
27,440,000 1.40% -27,440,000 0 0.00% 

浙江华铁大黄蜂控股

有限公司 
175,000,000 8.91% -175,000,000 0 0.00% 

黄建新 42,978,055 2.19% -13,721,460 29,256,595 1.49% 

注：“-”号表示转出。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南海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鹿岭 6号 

法定代表人 杨晓强 

注册资本 62,23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6000076747261XA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项目投资、管理，酒店投资管理，国际旅游

度假和会议服务（旅行社业务除外），游乐项目，附属商场及商务中

心（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与餐饮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疗养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营业期限 1995-12-25至 2035-05-14 

通讯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15A全球贸易之窗 18楼 

（二）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控产投控股股东为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控股”），海控产投实际控制人为海南省国资委。海控产投的股权结构

图如下所示： 

 

注：上图为工商登记结果，未根据最新实际持股比例调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控

股最新持股情况为：海南省国资委持股 91.36%；海南省财政厅持股 8.64%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海控产投通过协议转让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达到

14.01%，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国资委将成为华铁应急的实际控制人。 

三、协议主要内容 



2024 年 5 月 21 日，胡丹锋、华铁恒升、大黄蜂控股及黄建新与海控产投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本节中简称“本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海南海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胡丹锋 

丙方：浙江华铁恒升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浙江华铁大黄蜂控股有限公司 

戊方：黄建新 

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单称“一方”，合称“各方”。 

（二）股份转让及价款支付 

1、标的股份转让安排 

乙方、丙方、丁方、戊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条件分别向甲方转让上市公司股份

58,972,676 股、27,440,000 股、175,000,000 股、13,721,460 股，合计 275,134,136

股。 

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7.258 元/股，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 1,996,923,559

元（简称“转让款”），甲方应支付乙方、丙方、丁方、戊方转让价款分别为

428,023,682 元、199,159,520 元、1,270,150,000 元、99,590,357 元。 

3、股份转让价款的具体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的转让款总价为 1,996,923,559 元，分三期支付，具体如下： 

（1）第一期转让款 

第一期转让款占转让款总价的 40%。在以下条件满足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

方应向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分别支付本次股份转让的第一期转让款171,209,473

元、79,663,808 元、508,060,000 元、39,836,143 元，合计 798,769,424 元： 

1）本协议已签订并生效； 

2）自本协议签署后，未发生对标的公司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且乙、

丙、丁方共同签字出具确认函； 



（2）第二期转让款 

第二期转让款占转让款总价的 55%。在交割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

丙方、丁方、戊方分别支付第二期转让款 235,413,025 元、109,537,736 元、

698,582,500 元、54,774,696 元，合计 1,098,307,957 元。 

（3）第三期转让款 

第三期转让款占转让款总价的 5%。在甲方提名的党委书记、董事（含董事

长、独立董事）、监事、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人选被选举或聘任为上市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含董事长、独立董事）、监事、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后 10 个工作

日内，甲方应向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分别支付第三期转让款 21,401,184 元、

9,957,976 元、63,507,500 元、4,979,518 元，合计 99,846,178 元。 

在支付第一期转让款前，甲方应与转让方分别开立共同监管的银行账户（简

称“共管账户”），甲方应将第一期转让款支付至共管账户。共管账户资金用于

清偿由转让方所持标的股份担保的债务，以解除该等标的股份的质押，以及用于

支付本次交易转让方应承担的税费。 

（三）业绩承诺及补偿 

1、乙方作为业绩承诺人，承诺标的公司于 2024 年度、2025 年度、2026 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利润表口径下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 32 亿元、40 亿元、50 亿元。 

2、乙方作为业绩承诺人，承诺标的公司于 2024 年度、2025 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利润表口径下净利润单年分别不低于 6 亿元、6.3 亿元，且 2024 年至 2026

年度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20 亿元。 

3、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一年度届满，根据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确定该年度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差额，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根据业绩承诺期内各年

度审计报告确定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之差额。 

4、在业绩承诺期内，如业绩承诺期内第一年、第二年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

低于承诺净利润的，则乙方应在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进行

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计算公式为：现金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

累计数-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本次交易完成日甲方从乙方、丙方、

丁方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期间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宜的，

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补偿义务触发时点上市公司股本总额（指业绩承诺年



度当年 12 月 31 日，下同）-累计已补偿金额。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现金补

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如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低于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

总额的，则乙方应在上市公司第三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

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计算公式为：现金补偿金额=（三年承诺净利润总额

-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本次交易完成日甲方从乙方、丙方、丁方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期间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宜的，股份数量将

进行相应调整）/补偿义务触发时点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累计已补偿金额。如依据

前述公式计算出的现金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如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不低于三年累计承诺净利

润总额，且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均未发生亏损，而乙方在业绩承诺

期内已向甲方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甲方应在上市公司业绩承诺期第三年年度审

计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息退还已补偿金额。 

本条项下乙方向甲方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累计不超过甲方向乙方、丙方及丁

方合计支付的本次交易金额的百分之十二（12%），即 239,630,827 元。 

5、标的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简称“2023 年应收账款”）

金额为 3,525,508,357.89 元，针对上述应收账款，乙方承诺截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回收率不低于 85%（简称“承诺回收率”）。应收账款实际回收率的计算公式

为：实际回收率=截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标的公司实际收回 2023 年应收账款金

额/2023 年应收账款金额。如标的公司在 2027 年 3 月 31 日前将部分 2023 年应

收账款转让给乙方或其指定方，且交易价格公允并经标的公司依法履行内部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乙方或其指定方因受让 2023 年应收账款而在 2027 年 3

月 31 日前向标的公司支付的价款视为标的公司实际收回 2023 年应收账款金额。 

标的公司应在 2027 年 3 月 31 日后委托经甲乙双方认可的符合《证券法》规

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收回 2023 年应收账款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确

定实际回收率，及实际回收率与承诺回收率之差额。 

如实际回收率低于承诺回收率的，则乙方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

作日内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计算公式为：现金补偿金额=（承诺回

收率-实际回收率）×2023 年应收账款金额×13.3080%。 



（四）上市公司后续经营管理 

1、上市公司迁址 

本次交易完成日起一年内，乙方应积极推动上市公司将总部迁址到海南，甲

方提供相关协助。如上市公司在前述期限内完成总部迁址确有困难的，经甲方书

面同意，可将前述期限予以延长或暂停迁址工作并在海南设立上市公司第二总部。 

2、公司治理 

交割日后，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提名 3 名非独立董

事、2 名独立董事，乙方提名 2 名非独立董事（含 1 名职工董事，如需）、2 名

独立董事。上市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甲方、乙方各提名 1名监事，1名

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由甲方提名的监事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长由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人选应具备上市公司治理和

资本运作经验，上市公司设立副董事长（联席董事长）职务，由兼任总经理的董

事担任。 

交割日后，乙方应协调上市公司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写明党组织

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基础保障等重要事项，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

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

定地位。公司党委书记由甲方委派，甲方有权派出纪委书记/纪检委员，有权要求

公司设立独立的审计部及纪检部，由甲方派出人员分管。乙方应协调标的公司接

受甲方的审计、合规、纪检监督检查工作。 

交割日后，上市公司总经理由乙方提名。 

交割日后，除 1名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由上市公司总经理根据甲方推荐提

名外，乙方提名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甲方应尊重乙方提名，并尽力促成上市公司

董事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交割日后，甲方有权向上市公司推荐一名财务副总监，由上市公司总经理聘

任。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 

3、赋能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将全面助力标的公司战略发展，努力打造全球头部设

备运营商；重点支持创新性租赁业务全面发展，并推动相关业务落地海南。甲方

将大力推进标的公司融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采取为标的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或

向标的公司推介贷款银行或融资租赁公司，或向标的公司直接提供资金支持等方

式；并推动与标的公司开展轻资产、业务协同等全面战略合作。 

（五）上市公司后续资产出售计划 

乙方应促使标的公司在交割日前，经履行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后，将所持华铁

租赁 20%股权对外转让，转让价格不低于华铁租赁 20%股权评估值且不低于截

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 654,019,525 元。具体由华铁租赁 20%股权受

让方与上市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

不超过三年，在付款期届满后受让方未付清股权转让款的，未付清部分由乙方承

担连带付款责任。 

标的公司未在交割日前对外转让华铁租赁 20%股权的，应在交割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期间对外转让华铁租赁 20%股权，遵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及上市公司治理要求，且转让价格、付款期限及乙方对

未付清转让款的连带付款责任与前款约定一致，甲方对标的公司对外转让华铁租

赁 20%股权予以配合。 

（六）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于各方签订之日起成立，除本协议第 9条“保密与信息披露”、第 13.4

条“排他条款”、第 14 条“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自签订时生效外，协议其他

条款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本次交易经甲方、丙方、丁方内部决策机构及国资主管部门审批同意； 

（2）乙方在上市公司上市时承诺，在其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减持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 25%，该承诺由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同意豁免； 

（3）本次交易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经营者集中事项的批准； 

（4）本协议签订后，如因法律法规修正导致本协议的生效需履行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同意的。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胡丹锋变更为海控产投，实际控

制人将由胡丹锋变更为海南省国资委。海控产投母公司海南控股为海南省属

AAA 信用评级的国有企业，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全面助力公司战略发展，共同将

华铁应急打造成为全球头部设备运营商。对公司的赋能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国有控股背景将提升公司信用能力，海南控股将大力推进上市公司融资工

作，助力公司获取持续稳定的融资来源及更低的融资成本；（2）海南控股将充

分发挥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和政策优势，统筹旗下机场板块、区域综合开发板块资

源，与公司高空车作业平台、建筑支护板块协同发展，有效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3）海南控股将重点支持公司创新性租赁业务及轻资产合作的全面发展，推动

公司轻资产、多品类战略落地，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若本次交易顺利实施完成，将有助于公司未来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能力、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后续

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海南省国资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确认，上述需审批或确认的事项均通过之后方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本次股

份转让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股份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http://www.sse.com.cn/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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